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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台办关于大陆企业 

赴台湾地区投资项目管理有关规定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台办，各中央管理企业： 

    为推动海峡两岸直接双向投资，促进两岸经济共同繁荣，增进两岸同胞福祉，推进海峡两岸关

系和平发展，现将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项目管理的有关规定通知如下： 

    一、鼓励大陆企业积极稳妥地赴台湾地区投资。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应遵循互利共赢和

市场经济原则。 

    二、大陆企业在台湾地区投资时，应主动适应两岸经济发展特点和需要，结合自身优势和企业

发展战略，精心选择投资领域和项目；遵守当地有关规定，保障员工合法权益，注重保护生态环

境，善尽必要的社会责任。 

    三、大陆投资主体赴台湾地区投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国务院关于投

资体制改革的决定》（国发〔2004〕20 号），按照《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国家发

展改革委〔2004〕21 号令）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申请，并符合以下条件： 

    （一）是在大陆依法注册、经营的企业法人； 



    （二）具备投资所申报项目的资金、行业背景、技术和管理实力； 

    （三）有利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不危害国家安全、统一。 

    四、申请时，需先向注册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提出项目申请报告，经省、

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商同级台办初审后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管理企业可直接向国家发

展改革委提交项目申请报告。 

    五、国家发展改革委按照《境外投资项目核准暂行管理办法》对申请项目进行核准和管理，国

家发展改革委在审核项目前须征求国务院台办的意见。重大投资项目，须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国

务院台办审核后报国务院核准。 

    国务院台办可向国家发展改革委推荐项目，省、自治区、直辖市台办可向同级发展改革委推荐

项目。对于以上项目，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在核准或审核时不再征

求同级台办的意见，但及时通报审核结果。 

    六、大陆企业须凭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核准文件，向国务院台办申请办理该投资项目相关人员赴

台审批手续。 

    七、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务院台办对大陆企业赴台湾地区投资项目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八、大陆投资主体及其在台湾地区设立的投资项目法人或非法人机构有如下情况之一的，国家

发展改革委与国务院台办会同相关部门按规定分别予以处理。 

    （一）从事违反法律法规的活动； 

    （二）经核准的项目在办理完外汇、海关、出入境和税收等相关手续后，满 6 个月未按国家发

展改革委核准的项目申请报告内容开展相关活动； 

    （三）经核准的项目已经终止； 

    （四）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台办认为不宜继续在台湾地区经营的其他情况。 

  



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务院台办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十五日

 
 


